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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二章 11-14 節與奧古斯丁和杰

羅姆的釋經辯論1

花威

國立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在《加拉太書》二章 11-14 節中，使徒保羅記敘了，

他之前在安提阿教會中曾當眾指責，作為教會「柱石」的

使徒彼得屈服於部分猶太基督徒的壓力而「裝假J '不再

與外邦基督徒「一同吃飯」。在《新約》研究中，發生在

兩位使徒之間的這場衝突被稱為「安提阿事件」

自此以降，應該如何解釋這一事件，早期基督宗教內

部意見紛耘，東、西方教父們在四百多年問罪訟不息。在

其中，爭論的主題大致包括，彼得是否真的出於害怕而有

意去裝假，是一種犯罪; I使徒中最小的 J ({哥林多前

書> 15:9) 保羅是否有權柄指責掌管「天國的鑰匙J ({馬

太福音> 16:19) 的彼得;這一當眾指責是否違背了耶穌關

於勸誡弟兄的教導(參《馬太福音> 18:15-17) ;保羅自己

時常遵守猶太律法，現在卻指責彼得如此行，是否某種偏

善或前後不一;這場衝突是否只是在唱雙簣，即二者事先

已有默契，由彼得故意賣出破綻，再由保羅當眾指責，以

訓誠安提阿教會的猶太基督徒，即信仰基督無需再遵守律

1.本文得到二o一三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3YJC720016) 、華僑

大學文科高水平論文資助項目、高層次人才引進項目( 13SKBS215) 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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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威

法，律法已經被福音所成全和取代;保羅假裝指責是否一

種說謊;如果之前是在唱雙簣，那麼保羅現在向加拉太地

區的外邦基督徒重述此事，卻全然不提彼得是在演戲，這

是否也是在說謊;如果保羅在此處說了謊，那麼如何論證

其福音的真理性。

對於以上釋經抉擇，教父們的解釋主要形成了兩大傳

統，以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門 (Clement of Alexandria) 和

奧利金 (Origen) 為代表，希臘教父大都為彼得開脫罪責，

或認為此處的彼得不是使徒彼得，或認為彼得是在唱雙

簣，並不真的認可律法為福音所必須;以西普里安 CCyprian)

和維克托瑞 (Marius Victorinus) 為代表，除了杰羅姆

(Jerome) ，拉丁教父則大都認定，使徒彼得的確犯了過

錯，理應受到保羅的當眾指責，以前|誠自己和其他信徒。 2

在這一釋經史背景下，杰羅姆沿循著希臘教父的傳統，而

奧古斯丁 (Augustine) 沿循著拉丁教父的傳統，二者的通

信辯論恰恰是這兩大傳統的直接交鋒。

有鑑於此，本文將以奧古斯丁與杰羅姆之間的通信為

核心文本，先梳理杰羅姆的釋經理路和緣由，再考察奧古

斯丁對之的初步反駁和二者在書信中的往復辯論，以展示

奧古斯于對既往解釋的繼承和批判，論證其解釋路徑的思

想基礎和神學用心;最後嘗試探討，在宗教多元和信仰自

由的現代社會中，以上釋經辯論和匯通對宗教對話所具有

的諸多敢示。

2 參見 Ra1ph Hennin侈， DerBri堅持vechsel zwischen Augustinus und Hieronymus und ihr StT凹t

um den Kanon des Alten Testaments und die Auslegung von Ga/. 2:11-14 (Leiden: Brill, 
1994), pp. 220-248 ; Stephen Cooper, Marius Victorinus's Commentary on Gala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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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03-212 ; 
亦參見花威， <安提阿事件與早期基督教中的釋經紛爭> '將刊於張慶熊、徐以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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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二章 11-14 節與奧古斯T和杰羅姆的釋經辯論

一、杰羅姆的釋經理路

把律法界定為猶太民族的習俗或文化，雖然有著神聖

的起源，但只是「首H蒙的師傅J (paidagδgos' <:加拉太書》

3:24) ，在福音到來之後僅僅保有倫理規範的功能，這是

保羅在《加拉太書》中的論證策略。然而，在四世紀的教

義史背景下，杰羅姆和奧古斯丁的釋經卻有著各自的護教

考量，要以向一文本來應對不同的辯論戰場。

在三八六年夏秋的四個月裹，杰羅姆應邀密集注釋了

《勝利門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和《提多書》。

在<: <加拉太書〉注釋》中，杰羅姆廣泛徵引基督宗教與

非基督宗教、希臘教父與拉丁教父的素材，參考了多位希

臘教父的釋經， 3但最為依賴奧利金的作晶，使用其《六欄

經文合參:> (Hexapla) ， 在釋經上更是深詣其精意。 4

在注釋的序盲中，杰羅姆評論了維克多瑞的注釋，認

為他「完全不了解聖經 J (scripturas omniuo sanctas 

iguoraverit) ，強調自己參閱了希臘教父的釋經，將之熔於

一爐。 5對於安提阿事件，杰羅姆反對拉丁教父的釋經傳

統，既然保羅自己也不斷地道行律法， r向猶太人，我就

做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J (<:哥林多前書:> 9:20) ，他

3 在詮釋的序言中，杰羅姆就羅列了育者迫依姆斯 (Diymus the Blind) 、老底嘉的阿波利

拿里 (Apollinaris ofL個di臼a) 、異端亞歷山大(Alex血der) 、赫拉克萊的西奧多(Theodore

ofHeraclea) 和伊米撒的優西比烏 (Eusebius ofE回自a) 。前四者的相關詮釋全部散候，

無從考證杰羅姆的使用情況;後一者的注釋只剩下十九處殘篇，但杰羅姆肯定化用了其

中兩處。參見旭drew Cain, St. Jerome: Comm闊的ryon Gala翩翩 (YY晶恤斟凹， D.C.: The 

Catholic U:凹的i可 ofAmerica Pr.目s， 2010), pp. 21品。
4 西莫內蒂 (Manlio S血one版)評論說，杰羅姆詮釋保羅書信「不過是對奧利金的改述J ' 
參見 Manlio Simonetti,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An Historical 
h穹的duction 的 Pa甜甜'ic Exegesis (恤ns. J. A. Hughes; Edi且lburgh: T & T Clark, 1994). p. 
99 ;凱恩(Andrew C阻)承認，鐵於深請早先的多種注釋，我們很難確證杰羅姆的詮

釋有多少創新之處，但Manlio Simonetti 的評論仍然有些詩大，參見 Cain， St. Jerome 

Commentary on Galatia肘， pp. 26-30 ' 

5 參見 Jerome， Commentarii 的 Epistulam Pauli Apostoli ad Galatas, prologus ; C帥， St. 

Jerome: Commen的ry on Galatia間， pp. 57-58 。除非說明，本文中所引用的杰羅姆和奧古
斯丁作品皆是依據其拉了原文譯出，不足處誠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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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會真正指責彼得的行為， I因為考慮到公開表現，他

抵擋彼得和其他人，以使得他們在遵守律法上的裝假可以

被他在指責他們上的裝假所矯正，前者是有害於外邦信徒

的。 J 6這就是說，彼得和保羅在遵守律法上都裝假，以向

猶太人宣教，堅固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彼得之前在

哥尼流家時已經擺脫了飲食律法 3 在安提阿裝假是要安撫

看重律法的猶太基督徒，使他們不會因律法而疏離對基督

的信仰;保羅心知彼得是在裝假，但自己也裝假指責猶太

基督徒遵守律法，以安撫不遵守律法的外邦基督徒，使他

們不會懷疑福音已經成全了律法。這種唱雙簧沒有傷害到

任何人，卻使得彼得得到了猶太人，保羅得到了外邦人，

實現各自的宜教目標。

為了諭證以上立場，使彼得和保羅完全洗脫罪責嫌

疑，杰羅姆尋索出相應的經文和釋經證據。首先，他將兩

位使徒的行為界定為「有用的裝假J (uti1em simu1ationem) 

和「一時地裝假J (simu1are pro tempore) ，從經文中提取

了三個例證:耶戶為殺盡拜巴力神的人而假裝向其獻祭

( {列王紀下:> 10:18-19) ，大衛為避免迦特王亞吉陷害而

假裝瘋癱( {撒母耳記上:> 21:13) ，耶穌基督為使罪滅絕

而假裝披上了罪身( {羅馬書:> 8:3) 。其次，他以耶穌關

於怎樣首11誠弟兄的教導來反觀保羅與彼得的交往，既然保

羅曾上耶路撒冷與彼得同住( {加拉太書:> 1:18-19) ，承

認彼得是教會「柱石 J '有看與自己平等的使徒職分，那

麼他就不會明知而故意違犯耶穌的教導多「倘若你的弟兄

得罪你，你就去撞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

錯來J ({馬太福音:> 18:15) 。再吹，比照自己青年時出

入法庭辯論的經歷，保羅與彼得不是在惡意衝突， I除非

6. Jerorne, Comrnentarii in EpistuZarn Pauli Apostoli ad GaZatas 2: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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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二章 11-14 節與奧古斯T和杰羅姆的釋經辯論

是，借由他們假裝衝突，以帶來信眾之間的和平;借由他

們之間的神聖爭吵 (sanctos jurgio) ，使對教會的信仰建致

和諧。 J 7 

在這三個證據中，前兩個不可輕視。除去耶穌的道成

肉身尚有爭論，耶戶和大衛的確是在裝假以欺騙他人，這

就牽涉到要如何評判舊約人物的功過，其在某一歷史處境

下的其體行為是否蘊含著普遍的神學意義，後世可否模

仿，比如以色列人在佔領迦南時的屠城行為。如果真的有

必要指責彼得，保羅為何不像耶穌教導的那樣先私下訓

誠，反而將使徒間的分歧如此公開化。異教哲學家披菲利

(p。中hyry) 對此批評說，保羅指責彼得遵守律法，而自己

卻也時常公開遵守律法，是為無理和不智; í最小的」使

徒竟然敢當眾指責教會的「柱石J '是為魯莽和犯上。 8

有鑑於此，杰羅姆反對克萊門的解釋，因為詞源學和

行文邏輯都證明，這裹的磯法就是使徒彼得， <使徒行傳》

沒有相關記敘也不足為奇，路加的確忽略了許多歷史事

件。 9為了維護《聖經》的合一和保羅的使徒職分，杰羅姆

確信，安提阿事件只會是奧利金所理解的「假裝衝突」

而保羅遵守律法不過是把「一時地裝假J 不斷延續下去。

顯然，既要反駁波菲利的話毀，又要反駁杰羅姆所代表的

東方教父的釋經傳統，奧古斯丁就必須給出更強有力的經

文證據，在兩難的釋經困境中找尋突圍之路。

7. 同上。

8 參見 Au伊帥，卻胸lae 75.3 .6 ; Hennings, Der Briφvechsel zwischen Augustin悶 und
Hieronym阻 und ihr Streit um den Kanon d，四 Alten T，四taments und die Auslegung von Gal 

2:11-14, pp. 225月228 0

9. 杰羅姆許諾將專門著書來反駁波菲利對《聖經》和大公信仰的話毀，但他沒有兌現這一

諾言，參見 Jerome， Commentarii in Ep甜甜lamPauli Apostoli ad Galatas, 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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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奧古斯丁的初步反駁

由於不能流利閱讀希臘文，奧古斯丁只能從安布羅斯

(Ambrose) 、杰羅姆等教父的著作中讀到希臘釋經的一鱗

半爪。從三八五到三八七年，奧古斯了居停米蘭，從辛普

里西安 (Simplicianus) 那里知悉維克多瑞，閱讀了他翻譯

的新柏拉圖主義的著作。對於維克多瑞是否影響了奧吉斯

丁注釋《加拉太書:> '學界意見紛耘，哈道特 (Pierre Hadot) 

和巴斯蒂納森 (A. Bastiaensen) 否認存在看直接影響 ;1。而

普盧默 (Eric Plumer) 則認為，雖然不能確鑿地證明二者

之間的承繼關係，但這仍然是非常有可能的，甚至還可能

和西普且安一起作為教會權威，支持了奧古斯丁對二章

11-14 節的解釋。 11

在三九四到三九五年間，奧古斯于寫成1{ <加拉太書〉

章句:> (以下簡稱《章旬:> )、《論說謊:> (De mend，αcio) 

和《書信》訝，後者是寫給杰羅姆的第一封書信，但輾轉

九年才到達其于中。《書信:> 28.3.3 顯示，奧古斯丁已經讀

過杰羅姆對保羅書信的注釋，其中就包括1{ <加拉太書〉

注釋:> '春到了彼此在解釋安提阿事件上的分歧。 12然而，

似乎要遵循耶穌關於私下首I[誡弟兄的教導，奧古斯丁就先

以私人信件來溝通指正，寫作《章句》時沒有提及杰羅姆，

但因書信未有凹音，他隨後寫了《論說謊:> '也沒有提及

杰羅姆，只是因不滿意其行文滯澀，就沒有公開發表。 13

10 參見 Nello Cipri祖1. “Marius Victorinus". in Allan Fitzgerald (ed.), Augtιtine through the 

Ages: An Encyclopedia (Grand Rapi缸， MI: William B. Eerdmans, 1999), p. 534 。

1 1.參見 Eric Plumer , Augustine's Commentary on Galatians: lntroductio肘， Text, Translati帥，
andNo的(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33 。

12. Augustine, Epistulae 28.3 .3.: I我也讀過有關使徒保羅書信的那些著作，據稱是你寫的 9

其中當你想解釋《加拉太書》時，那設經文就出現了，即使徒彼得被首11誠去脫離其有害

的裝假。 j

13. 依據《回顧篇> (如何ctation目)給出的寫作順序， <:論說謊〉是奧古斯丁在升任同執

主教 (co-bishop) 前的最後一本著作 3 晚於《章旬》和《書信> 28' 其寫作目的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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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二章 11-14 節與奧古斯T和杰羅姆的釋經辯論

《章句> 15 集中注釋安提阿事件，其論證依次展開。

15.1-5 首先確認，保羅遵守或不遵守律法都不是在裝假 (in

nulla simulatione) ，律法(包括割禮)只是猶太民族的「習

俗J ( consuetudo ) ，是否遵守已經無關緊要( <哥林多前

書> 7:18-20) ; 15.6-9 重述安提阿事件，彼得受到指責不

在於他遵守律法，而在於「想將之強加於外邦人J (gentibus 

eam volebat imponere) ，保羅當面指責是要讓所有在場的

人都受到訓誠，因為「私下襄糾正一個造成公開危害的過

錯 (errorem) 是沒有用的 J ; 14 15.10-14 則認為，彼得接受
了保羅的指責，承認自己的過錯，從而成為「謙卑的偉大

模範J (magnum humilitatis exemplum) ，拒斥驕傲而學像

基督的「心襄柔和謙卑J (<馬太福音> 11:29) ，是「愛

的保守者J ; 15.15-17 則討論律法與福音的關保，猶太人
在良心上的軟弱只能被上帝的恩典而非律法所堅固，外邦

人借助信心的恩典可以成全「律法的屬盡的事工J '使人

稱義的不是律法，而是信仰基督。

在上述注釋中，奧古斯丁沒有提及其釋經立場的淵

源，但顯然寓於拉丁教父的釋經傳統中。 15.9 繼承了安布

羅斯阿斯特(Ambrosiaster) 的說法，這關涉到的不是某位

弟兄的偶然的道德過錯，而是使徒自己和最為嚴肅的「福

音的真理J '為了整個教會的拯故事宜，保羅就完全有資

格指責彼得，而這種公開指責也就不能算違背耶穌關於私

下訓誠弟兄的教導; 15.10-14 則繼承了西普里安的延伸解

釋，即彼得虛心接受了指責。不過，對於彼得裝假行為的

性質，奧古斯丁反對維克多瑞的界定，彼得不是犯了「罪」

儘快公開表明自己對安提阿事件的釋經態度。參見 Boniface Ra血sey，“Mend目io，

De/Contra meodaci間1"， in Fitzgerald (ed.), Augustine through the Ag，帥， p.555 。

14. Augustioe, Expositio ep甜甜lae ad Galatas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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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atum) 或「大罪 J (magnum peccatum) ，而只是犯

了「過錯J '雖然這也不可輕忽。 15

從三九四到四一九年，奧古斯于與杰羅姆共有十七封

書信往來，主要論及四個問題:七十士譯本是否可以作為

翻譯拉丁本《聖經》的底本;如何解釋《加拉太書》三章

11-14 節;人類靈魂的起源問題;如何解釋《雅各書》三章

10 節。在論及安提阿事件時， {書信)> 28.3.3 直截了當地

指出東方教父的釋經傳統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即「假裝衝

突說J 會推論出保羅前後都說了謊。

因為在我看來，最為致命的是相信，在《聖經》中存在

著某個謊言步就是那些給我們流傳下並撰寫下這《聖經》的

人在他們的書卷中說了謊。顯然，是否好人們應該在某個時

候說謊，是一個問題，而是否《聖經》書卷的某個作者應該

說謊，是另一個問題。其實，這不是另一個問題，反而根本

不是問題。因為一旦承認某個有用心的說謊 (0血cioso aliquo 

mendacio) 達到了權威的如此頂點，那些書卷中就沒有任何

一段將獨善其身 3 只要在常理上難以理解或在信仰上難以相

信，它就會依照極為有害的同一規則被納入到這個說謊的作

者的計畫和用心中。 16

顯然，以上推論是直接反駁杰羅姆的釋經，因為「有

用的裝假」或「一時地裝假」解釋不僅使保羅和彼得遵守

律法的行為都論為偽善，二者也都在行動和吉語上說了

謊，即便這個謊吉有著某種神聖意圖;而保羅的說謊則包

括兩個方面，一是假裝指責彼得的話是在說謊，二是向書

15 參見 P1umer， Augt的tine's Commentary on Galatians, p. 145, n. 49 0 

16. Augustine, Epistulae 2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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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受~隱瞞之前的說謊，卻假借此一事件來首"誡他們。

從釋經策略上看，無論《聖經》人物或作者的「計畫和用

心」如何，將其吉行解釋為「有用心的謊言J '從而為之

洗脫罪錯嫌疑，這都必然與「福音的真理J 相衝突;而一

且在此做出讓步，說謊說就可以立即進入到對任何《聖經》

書卷的解釋中，成為難解經文的庇護所，這應該是教父們

都不能接受的。從釋經傳統上看，認可《聖經》中包含著

謊吉或保羅在許諾不說謊之復說了謊，這不僅違背了大公

教會中漸成傳統的 i{聖經》無誤論J '給馬克安 (Marcion) 、

被菲利和摩尼教(Manicheaism) 話毀《聖經》的整全與合

一留下了口實，也違背了四世紀下半葉東、西方教父對保

羅書信的如此推崇，最終使杰羅姆和東方教父的釋經目的

與其結果背道而馳。簡單地說，杰羅姆所代表的釋經傳統

不僅不能駁倒波菲利的話毀，反而恰恰為其提供了最好的

靶子。
為了突破說謊說的釋經困境，奧古斯丁給出了正反兩

方面的建議。首先，我們應該不試圖以曲解經文的方式來

自圓其說，因為「對上帝來說，讚美虛假不當為惡行，甚

或是比責難真理更大的惡行J 0 17其坎，我們應該堅定《聖

經》無誤論的立場，即《聖經》書卷都肯定符合真理，只

是我們要尋求通建造一真理的解釋進路。「借助主賜給我

的氣力，我肯定會揭示出，所有曾經被用來論證說謊的用

處(utilitati) 的那些經文證據都必然能以其他方式來理解，

以至表明，其真理在任何方面都是堅立的。就像經文證據

應該不是謊盲，它們同樣應該不支持謊言。 J 18但在這封書

信中，奧古斯丁沒有繼續展間，而是把尋求新解釋進路的

17. Augustine，每臼帥lae 28 .3 .4. 

18. AUgl抽出e， Epistulae 2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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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留給了杰羅姆，只提醒他要回歸到自己的「敬虔」

(pietas) ，以自行反思和掘棄當前的謬見。

在隨後，奧古斯丁寫就《論說謊:> '把說謊定義為，

「借助語詞或其他記號向外表達的不是其心靈中所思想

的 J 0 19依據對《聖經》經文的分析，他堅決否認存在著說

謊的可能，並列舉出八種類型的說謊，最為嚴重是第一種，

即「在關於敬虔的教導中說謊J 0 2。在行文中，奧古斯丁兩

吹論及安提阿事件。"援引《哥林多前書〉七章 18-20 節

的割禮教導，猶太人不行割禮或外邦人行割禮並無緊要，

但律法只是「古老的傳統J (patemarum tr吋itionum) ，不

能借此得到救贖。保羅已經在律法與基督的福音之間劃出

明確的界限，而彼得裝假恰恰模糊了這一界限，潛在地把

外邦人的救贖建基於遵守律法之上，故而應該受到保羅的

指責。 2 1.43 則直接針對東方教父的釋經傳統，雖然「假裝

衝突說」可以給彼得洗脫過錯，但這一釋經傳統實際上打

破了聖經的權威，扭曲了救贖的道路，並使得保羅被指控

為說了是為「大惡J (magnurn scelus) 的第一種謊，因為

《加拉太書》正是「關於宗教和敬虔的教導J '並被指控

為「作偽證J (periurii) ，因為他稍前說過， 1我並不說

謊J (quia non mentior' {加拉太書:> 1:20) 

約三九七年，杰羅姆寫了簡短的《書信:> 39 回應奧古

斯丁的致意，其在三九六年寫的書信遺失。 21奧古斯丁隨即

以《書信:> 40 回覆，重申自己在安提阿事件上的釋經立場。

在反駁「有用心的說謊J (officiosa mendacia) 之後，奧古

斯丁正面解釋了《哥林多前書》九章 19-22 節，即保羅遵

19. Augustine, De mendacio 3.3 

20. Augustine, De mendacio 21.42 
21.本文中所引用的杰羅姆書信皆依從奧吉斯丁拉丁書信集中的編號和章節標識，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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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律法是「出於仁慈的同情，而不出於虛妄的裝假J ， 22不

是和彼得犯同樣的過錯或「出於說謊的技倆J '而是「出

於同情的善意J (compatientis affectu) ，以幫助良心軟弱

的人。 23律法不能使人得到拯赦，只有在基督的受難和復活

中顯明的恩典才能，否則強調遵守律法的馬加比家族

(Maccabeans) 就成了殉道者，而因律法問題逼迫教會的

猶太人也就是正確的了。最後，奧古斯丁勸誡杰羅姆認識

到自己的錯誤， t屏棄從奧利金那里繼承來的釋經立場。

在前期的論戰生涯中，摩尼教和多納圖派 (Donatism)

是奧古斯丁的主要對于，而《駁福斯圖斯} (Contra Faustum 

Manicheum) 和《論洗禮} (De baptismo) 正是這兩場論

戰的代表著作。其中，摩尼教承繼了馬克安對《舊約》和

猶太律法的攻擊，認為「基督到來不是成全而是摧毀了律

法J , 24 <{新約} (尤其保羅書信)中論及律法的經文都是

猶太主義者 (Judaizers) 所竄添的 3 應當予以徹底清除。站

在《駁福斯圖斯} 19.17 中，奧古斯于論及安提阿事件，堅

持福音是成全而非摧毀了律法，律法雖然沒有救贖的神聖

功用，但仍然具有世俗功用，即已經在歷史中沉澱為猶太

民族的「長久的習俗J (diutumam consuetudinem) ，他們

遵守律法並無害處，但也不能借此得到教贖;保羅遵守律

法「不是出於虛妄的裝假，而是出於審慎的計畫J ， 26既不

強迫猶太人放棄律法，也不強迫外邦人遵守律法，目的是

使之不會成為雙方接納基督福音的絆腳石，而彼得的裝假

則混淆了律法與福音的如此關係 9 故此才受到保羅的指

責。奧古斯丁承認，這些強調嚴格遵守律法的猶太基督徒

22. Augustine，卸的tulae 40 .4.4 

23. 參見 Augustine，匈奴的e 40.4.6 。
24. Augustine, Contra F，αustum Manicheum 19.18 

25 參見 Augusti帥， Confessiones 5.1 1.21 ' 

26. Augustine, Contra F，捌stum Manicheum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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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被稱為異端「辛馬庫振J (Symmachianos) 或「拿撒

勒派J (Nazaraeos) ，至今仍然少量存在，福斯圖斯駁斥

他們的律法觀是正確的，但不應該由此否定律法和攻擊《聖

經》經文。

多納圖派緣起於皇帝狄奧克里提安 (Diocletian) 在三

0三到三0五年間的迫教，針對迫教期間背教的主教其後

所施行的聖禮是否有效，北非教會陷入分裂，多納圖派否

認其有效性 3 並援引西普里安的書信論證，從之所受洗的

基督徒應該接受再洗禮。 27在《諭洗禮:> 2. 1.2岳之3 中，奧

古斯丁再次論及安提阿事件，肯定了西普旦安對彼得謙卑

地接受指責的延伸解釋，並以保羅為榜樣批評西普里安的

再洗禮觀，因為洗禮的有效性不在於施行聖禮的人，而在

於作為中保的基督;他還要求並相信，西普里安會像彼得

那樣接受這一批評，因為使徒和教父的權威都應該讓位於

和建基於「福音的真理J '從而否定多納圓派援引老主教

以標榜自己為北非教會之正統的企圖。

三、兩者的書信辯論

面對奧古斯丁的釋經進路，杰羅姆起初聽信傳言，認

為這只是在故意挑戰自己的權威，傷害彼此的友誼。就在

這樣的誤會中，杰羅姆拉四 0三或四 o四年應急寫成《書

信:> 75 '回應了《加拉太書》二章 11-14 節的釋經和拉丁

譯本聖經的底本選擇問題，而奧古斯丁稍後則寫成《書信》

27 參見 Francois Decret, Ear1y Christi祖昀 inNor由A仕ica (trans. Edward Smither; Eugen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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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品cade， 2009), pp. 96-112 。在早期基督宗教中，洗禮的有效性基礎的確是一個棘手的難
題，諸如異端的洗禮是否有效，背教者自身的洗禮是否仍然有效，其悔改是否要再接受

洗禮。在三世紀中棄的異端鬥爭和皇帝德修 (Decius) 的迫教中，掌管非洲教會的西普

里安支持對異端或背教的基督徒進行再洗禮，以實現教會的合一，而亞歷山大里亞的狄

奧尼修斯 (Dionysius of A1exandria/Dionysius the Great) 對此持保留態度，認為公閱懺悔

即可為教會重新接納 9 無需再次接受洗禮。參見 Eusebius of Ca目ar間， Historia 

Ecclesiastica 7.2-9 ;亦參見到onysius of A1扭扭曲且， Epistula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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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予以答覆，但彼此在這兩個問題上仍然各說各話。相對

來說，在之前的交鋒中，杰羅姆以{ <加拉太書〉注釋》

表明立場，奧古斯丁以.{書信} 28 和 40 表明立場，之間並

未形成實際的對話，而只有到了《書信} 75 和 82 '雙方才

真正完整呈現各自的釋經證據和神學用心。

在論及安提阿事件時，杰羅姆援引其{ <加拉太書〉

注釋》的前吉，直吉只是呈現東方教父特別是奧利金的注

釋，但不代表自己完全認定「假裝衝突說J 的立場，反而

可以留待讀者去決斷或是或非。 28奧利金首吹提出這一解

釋，後世教父特別是約翰﹒克里索斯托 (John Chrysostom) 

沿循之，以反駁波菲利對保羅的雙重指控。相對於之前給

出的三重理由，杰羅姆此時更傾向從使徒宣教的整個歷史

圖景中尋索出有力證據。在東、西方的釋經中， {加拉太

書》二章 1-10 節大多被看作對映著《使徒行傳》十五章 1-21

節，都在描述耶路撒冷會議的情境，而安提阿事件隨其後

才發生。從《使徒行傳》可以得知，在哥尼流歸信事件中，

彼得已經受到神聖訓誠，認識到自己無需再遵守飲食律

法，外邦人歸信也無需;而在耶路撒冷會議上，彼得大膽

為保羅的宣教立場辯護，得放在於基督的恩典，不在於律

法。從《加拉太書》一章 18 節和二章 2 節可以得知，保羅

承認彼得有「很大的權柄J '是教會的「柱石」。由此，

在安提阿事件時，保羅已經清楚知曉彼得的立場，即在福

音到來復無需再遵守律法，保羅的指責也是為了維護這一

立場。 29

奧古斯丁顯然認可以上事實，雙方也都認可保羅的說

法，即彼得的裝假是「出於害怕 J (timore) ，但差異在於

28. 參見 Augt曲回e，卻自如lae 75 .3.4. 

29. 參見 Augus加e， E訕訕lae 75 .3 .7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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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釋保羅遵守律法的行為。杰羅姆認為，保羅也是出

於害怕而在裝假，之前讓提摩太受割禮，在堅草里還願剃

頭多在耶路撒冷隨從熱心律法的猶太人行潔淨禮， I你裝

假做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雅各和其他長老教導你這一

裝假，但你仍然不得逃脫J ， 30甚至是羅馬兵丁才解救了保

羅，使他不致被那些猶太人殺害。由此，杰羅姆的結論是，

彼得和保羅都是因為害怕猶太人才裝假遵守律法，安提阿

事件是二者在唱雙簧 3 但這一解釋「不是為有用心的謊吉

辯護，而是在教導適洽的處置方式」戶1即保羅借此成功擊

退了那些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攪擾者。

隨後，杰羅姆抄錄了奧古斯丁《書信:> 40 .4.4 '反對後

者的解釋，即保羅遵守律法是「出於仁慈的同情，而不出

於虛妄的裝假J '彼得的過錯不在於允許猶太基督徒繼續

遵守律法 9 而在於潛在地強迫外邦基督徒去遵守律法。在

杰羅姆看來，奧古斯丁的釋經路徑肯定了律法的必要存

在，而這恰恰會滑進早期教會中尊崇律法的各種異端，如

「克林薩斯(Cerinthus) 與伊便尼 (Ebionites) 的異端」和

「拿撒勒派J 0 32可以說，這一釋經用心有著與之相對應的

歷史背景。

隨著教會宣教的不斷拓展，外邦基督徒很快增長為教

會的主體，猶太基督徒所占的比例急劇下降，相較於保羅

時代，教義事端中的核心議題就不再是「外邦人問題」

即外邦人歸信基督是否要遵守猶太律法，如哥尼流的例

于。在第二吹猶太戰爭後，猶太人在一三五年被趕出耶路

撒冷，其教會則由外邦基督徒出任主教。 33在四足鼎立中，

30. Augustine, Ep臼tu/ae 75.3.10 

31. Augustine, Epistu/ae 75.3.11 

32. 參見 Augustine， Epistulae 75 .4.13 。

33 參見 Eusebius of Caesarea, Historia Ecclesiastica,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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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教會逐漸聚攏起更高的權威，教父們甚至開始為駁斥

同時代的猶太人而極力貶低律法，並將這一立場讀進保羅

書信中，以之作為經文證據。不難看出，寓於如此歷史背

景中，杰羅姆和奧古斯丁代表若不同的釋經著眼點。杰羅

姆的立場看眼於駁斥早期教會中的異端教派，防止信~陷

入到尊崇律法並以之為救贖之途的謬誤中;而奧古斯丁的

立場看眼於還原安提阿事件本身的是非曲宜，更為宇意地

解釋保羅書信，承認律法在保羅時代的實際影響，但將之

僅僅限定為猶太民族的傳統習俗。

對於奧古斯丁的「律法無害論J '杰羅姆反駁說， I與

之相反，即使世界在抗議，我也會陳說並宜白地宣稱，猶

太人的聖禮 (caeremonias Iudaeorum) 對於基督徒不僅是有

害的，而且是致死的;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只要

遵守它們，他就會被投入到魔鬼的深坑中。 J 34在其下，杰

羅姆援引多處《新舊約》經文，論證《新約》成全了《舊

約) ，基督成全了律法，猶太人和外邦人都不在律法之下，

而在基督之下;律法既然無關乎拯救，也就不應被當作「長

久的習俗」再被遵守。在面對異端時，杰羅姆既承認律法

的神聖起源，反對馬克安派和摩尼教徒對律法的話毀，又

認定律法的不合時宜，反對伊便尼派對律法的尊崇。如果

保羅不是在裝假，而是實際地遵守律法， I儘管他想使猶

太人成為基督徒，但他自己就成了猶太人」月以「仁慈的

同情」來辯護並不能避免如此嫌疑。最後，杰羅姆否認自

己在教導說謊 (magistrum mendacii) ，警告奧古斯丁不要

再如此攻擊他。

奧古斯丁當然理解杰羅姆的良苦用心，但仍然不能認

34. Augustine, Epistulae 75.3.14. 

35. AugustJ血仇 Epistulae 7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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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的釋經結論。在《書信} 82 下筆伊始，他就表明了《聖

經》無誤論的立場，經文必然符合真理，而「不符合處」

只可能出於抄本的錯誤、譯者的錯誤或讀者的不理解，這

樣就可以駁斥摩尼教的 í {:聖經》竄添說J ;除此之外，

沒有任何著作能和《聖經》的真理性相提並論，對之的任

何理解和解釋卻都是可錯的，東方教父的釋經傳統也不必

然具有神聖的權威。

關於安提阿事件的發生時間，奧古斯丁分析了兩種可

能，嘗試認為是在耶路撒冷會議之前，以解釋彼得由被保

羅指責到為保羅辯護的轉變，但這並得不到經文的支持。

相較於摩尼教和伊便尼派，奧古斯丁認為，保羅將律法置

於中間路線上， í那些聖禮既不應該被尋求，好像它們是

必要的，也不應該被譴責，好像它們是褻讀上帝的 J ; 36而

正因為這種自由，耶穌自己和保羅遵守律法才不會是「裝

的配 ，而早期教會也才有禁食守安息日等現象。針對杰羅

姆的釋經結論所必然導致的「說謊說J '奧古斯丁引用米

蘭的安布羅斯 (Ambrose ofMilan) 的《論義務} (De ojJiciis) 

來反駁，即使出於義務或權宜而說謊，也應該受到指責，

否則這就是在懷疑保羅的「信實J (自由s) 。保羅的順時

處變不是裝假和說謊，而是「出於同情的善意J '這種「審

慎的自由 J Wbertate prudenti) 並沒有被濫用，因為他向

外邦人時並沒有「裝假」去給異教神抵獻祭，也沒有試圖

借此欺騙別人。

四、杰羅姆的「謙卑」

即使以「教導適合的處置方式」來解釋保羅是「裝假」

指責，以同時反駁波菲利和伊便尼派，杰羅姆也會看到，

36 參見 August間， Epistulae 82. 1.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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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解釋得不到經文的支持，且同時使保羅陷入到「說

謊說」中，即其假裝指責是以說謊的方式進行的。正是基

於如此考量，奧古斯丁選擇了字意釋徑，以此來探求 I <:聖

經》的歷史可靠性」和「歷史上的保羅 J '就寧可認定使

徒彼得犯有過錯，也不能承認《聖經》正典中包含有謊盲，

否則對抗摩尼教時就完全無據可守。 37

面對著以上的有力反駁，杰羅姆並沒有以「安養的老

人和退伍的老兵J 38為由不予理睬，而是最終含蓄地認可了

奧古斯于的解釋路徑。在《駁佩拉糾派的對話:> (Dialogus 

Adversus Pelagianos) 1. 8 中，杰羅姆論及，人只要充分意

願就可以不犯罪，但從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在《駁約維

尼安:> (Adversus Jovinianum) 1. 15 討論寡婦是否可以多吹

再嫁時，杰羅姆承認，保羅在安提阿事件中的確指責了彼

得，不是在「裝假」指責。 40而在《駁瑞福努斯:> (Apologia 

Adversus Libros R可Ìni) 3.2，杰羅姆又重複了這一說法。 41

以上的細微變化很快被覺察到，在四一六年寫給杰羅

姆的朋友奧克安 (Oceanus) 的《書信:> 180 中，奧古斯丁

就評論說， I在最近出版的駁佩拉糾的著作中，他(杰羅

姆)託名為克里特布魯斯 (Critobu1us) ，在論及使徒們(保

羅和彼得)的所作所吉上，就持有與至福的西普里安相同

的觀點 3 這也是我們所沿循的。 J 42隨著佩拉糾派異端的出

現，奧吉斯丁與杰羅姆還就靈魂的起源、罪的傳遞、善工

37. 參見 Paula Fredriksen, Augustine and the Jews: A Christian Defer的e of Jews and Judaism 

(New York: Doubled旬， 2008), pp. 18制約; Ronald Cole-Turner,“Anti-Heretical Issues and 

the Debate over Galatians 2: 11-14 in 也e Letters of St. Augustine to St. Jerome", Augustinian 

Studies, 11(1980), pp. 155-166 。

38 參見 Augustine， Epistulae 75.7.22 。

39 參見 Jerome， Dialogus Adversus Pelagiαnos 1.8 0 

40. 參見 Jerome， Adversus Joviniαnum 1.1 5 。

41.參見 Jerome， Apologia Adνersus Libros R可lni 3.2 0 

42. Augustine, Epistulae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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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恩典的關係書信往來，杰羅姆也認可奧古斯丁在駁斥佩

拉糾派上的立場，並稱讚他為「古老信仰的第二建立者」

(conditorem antiquae rursum fidei) 0
43 

五、結語

在這場歷時彌畏的釋經紛爭中，以奧古斯丁所代表的

拉丁釋經傳統最終佔據上風，影響了後世的釋經努力，也

為現代聖經研究所認可和支持。在宗教改革時期，雖然伊

拉斯誤 (Erasmus) 認可杰羅姆，認為奧古斯丁的批評是出

於嫉妒，除了自己是主教，他在其他方面都遜色於杰羅姆;

但與此針鋒相對，路德則批評杰羅姆完全沒有理解安提阿

事件，甚至也沒有理解整封書信。 44而即使羅馬天主教越發

強調彼得開敢的「使徒統緒J '但對真理的秉持也勝過了

對聖職的尊重;希臘釋經傳統在中世紀和現代釋經中偶有

復興，但已不成氣候，得不到多少支持。 45

《加拉太書》三章 11-14 節的釋經促進了奧古斯丁神

學的發展和成熟，潛在地塑造了其聖經觀、聖禮論、教會

論和教贖論等。其中包括， {聖經》是無誤的，不會包含

謊盲， {新舊約》彼此合一， {新約》中關於律法的論述

不是竄添;聖禮的有效性不在於施行聖禮的神職人員，而

在於耶穌基督，信眾無需接受再吹洗禮;教會要以基督為

頭，內部的任何分歧應先秉承愛的信心，再借助釋經或教

會傳統來對話解決，彼此勸勉首l闕，而不應分裂教會，攻

擊對方為異端;即使已經領受了聖靈，使徒和普通信眾都

的參見 Augustine， Epistulae 195 。

44. 參見 Caro1inne White, The Correspondence β94-419) Between Jerome αnd Augustine 01 
Hippo (L已有可iston: Edwin Mell凹， 1990), p. 5 ;馬丁 路德著，李漫波諱， < <加拉太書〉
詮釋} (北京三聯書店， 201 1) ，頁 48-49 。

45 參見 Joseph Li拉伯ot， St. Paul's 耳'pistle 的 the Gαlatians (London and Carnbridge 

Macmill曲， 1869), p.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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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繼續犯有過錯或罪，時刻需要上帝的恩典的幫助和護

佑，被預定的救贖只能在一生的信仰中慢慢證成，沒有人

可以自誇，連使徒也不能。

回顧以上，彼得和保羅都是忠心的使徒，在律法觀和

福音觀上其實並無差異，但可能會偶爾軟弱，如彼得既可

以勇敢地承認耶穌是基督，又可能在面對外在壓力時臨陣

退縮，保羅也為肉體上的「刺」而「三吹求過主J (<:哥

林多後書:> 12:7-8) ，但三者都會在受到訓誠後反思悔改己

行，從而在宣揚福音上不斷剛強壯膽，最終為之殉道。杰

羅姆和奧古斯丁也都是忠心的教父，為維護《聖經》的權

威和闡釋深化基督宗教的系統教義貢獻平生，只是為達到

同一目標而尋求了不同的釋經路徑，杰羅姆的自我改正也

成為謙卑的榜樣。在解釋《聖經》時，我們應該更重視宇

意釋經，以尋求歷史的真實，再從之引申出神學意涵和道

德教導，而不能顛倒吹序。

初代教會成長於羅馬帝國中，基督的福音就要回應帝

國的意識形態。猶太人和外邦人是種族身份，而律法和帝

國的尊榮等級是文化身份，福音並不消除但正在遮蓋這些

身份差異，使所有人都具有同一的神學身份，即成為上帝

的兒女。保羅對此說， 1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

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襄都成為一了」

( <:加拉太書:> 3:28) 。帝國的政治統序與文化形態、民

族的古老傳統和自然的生理基礎都不再是劃分人群的標

準，基督的福音將古代世界的這些基本的尺規都轉換為神

學尺規，在愛之下的信仰把整個人類只劃分成兩類，即基

督徒和未得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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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詢; <{加拉太書》二章 11-14 節 安提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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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arding to the incident of Antioch described in 

Ga1atians 2:11-14, Eastem and Westem Church Fathers had 

very different exegeses. Generally, the Eastem Church Fathers 

acquited Peter who was challenged by Pau1 on the ground of 

hypocrisy; meanwhi1e, the Westem Church Fathers, except 

Jerome, admitted that Peter really made an e叮or or sin and 

shou1d be criticized pub1icly by Paul. 

Against this exegetica1 background, inheriting the Eastem 

interpretation (especially that of Origen), Jerome insisted that 

the conf1ict between Pau1 and Peter is “ a pretended conf1ict". 

Both temporari1y pretended to abide by the 1aw just because 

they feared the Jews. The Jewish 1aw is harmfu1 for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shou1d not be abided anymore. However, 

inheriting the Westem interpretation, Augustine argu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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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lict was very real, i.e. , Paul's public criticism was a 

true blame of Peter and not a lie. The Christian faith fulfilled 

the law, but as a “ longstanding custom", J ewish Christians can 

continue to abide by 泣， if not imposing it on Gentile Christia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egetical controversy over the 

incident of Antioch according to the co訂espondence between 

Augustine and Jerome, and then sheds light on their different 

the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and purposes. 

Keywords: Galatians 2:11-14; the lncident of Antioch; 

Augustine; Je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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